	嘉義市私立托嬰中心換發設立許可證書申請書

申請日期：　 年　 月　 日

	機構
名稱
	
	核准日期及
文號
	

	設立
地址
	
	機構

聯絡電話
	

	負責人
	
	身分證字號
	

	負責人
戶籍地址
	
	聯絡電話
	

	申請
依據
	依據「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」第12條第1項規定略以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後，其許可事項有變更者，負責人應於變更前一個月，檢具申請書敘明變更項目及事由，報請主管機關許可。

	變更
內容
	

	檢附資料(依序
排列)
	必備文件
	選備文件

	
	□負責人基本資料表及身分證影本
□原核發立案證書影本
□托嬰中心設立概況表
□平面圖、位置圖及藍晒圖   

□工作人員名冊及相關證明文件
□消防安全設備機關合格文件及圖說
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
□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單

	□事業計畫書
□收托管理辦法

□財產清冊
□經公證之期間5年以上之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建物租賃契約書影本
□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及登記簿謄本
□建築物使用執照及竣工圖說影本
□收退費基準

□預算書

□履行營運擔保證明(存款三十萬元)

	          申　請　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(請簽章)

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 住　　　址：

      聯絡電話：


